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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746 次會議 

民國 110 年 4 月 8日 

     討論事項（三） 

經濟部擬具「商品標示法」修正草案，經龔政務委員明鑫等審

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經濟部函以，考量近年來商業快速發展之需求及資訊科技

蓬勃發展，促使網路購物成為消費者主要購物方式之一，

同時電子標示方式亦隨之融入消費者日常生活；又現行

條文對於違反標示義務之處罰，一律採取先通知改正，屆

期不改正始得予以處罰之模式，難以遏止重大違規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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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現代商業環境及保護消費者權益，本部爰擬具「商

品標示法」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龔政務委員明鑫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

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特定商品排除本法適用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 4條) 

（二）明確規定應依本法為商品標示之標示義務人。(修正條

文第 5條) 

（三）修正應標示事項。(修正條文第 6條) 

（四）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特定類別之商品得採電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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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方式。(修正條文第 10 條)  

（五）部分應標示事項修正為不強制一律以中文標示。(修正

條文第 11 條) 

（六）增訂地方主管機關得至製造商、委製商、進口商、分裝

商或其他商品製造、存放或分裝之場所檢查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 14 條) 

（七）增訂商品於網際網路販賣時，平臺業者之資料提供義務

及違反罰則。(修正條文第 15 條及第 20 條) 

（八）修正一律須先通知改正後始得處罰之機制，於違法情節

重大或商品對身體或健康有立即危害時，得逕予處罰。

(修正條文第 16 條至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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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

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46
次
院
會
會
議

07
38
76
13
20
28
E2
B9



5 

 

商品標示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商品標示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七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制定公布，歷經

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年一月二十六日。考量近年來商
業快速發展之需求及資訊科技蓬勃發展，促使網路購物成為消費者主要購
物方式之一，同時電子標示方式亦隨之融入消費者日常生活；又現行條文
對於違反標示義務之處罰，一律採取先通知改正，屆期不改正始得予以處
罰之模式，難以遏止重大違規案件，為因應現代商業環境及保護消費者權
益，爰擬具本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特定商品排除本法適用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四條） 
二、 明確規定應依本法為商品標示之標示義務人及標示義務時點。（修正

條文第五條） 
三、 修正商品應標示事項，並增訂標示後國內廠商相關資訊有變更，得不

變更標示，以消費者可隨時知悉之方式公開其變更。（修正條文第六
條） 

四、 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視科技、產業或經濟發展情況，公告特定類別之
商品得採電子標示方式。(修正條文第十條) 

五、 部分商品應標示事項修正為得以國際通用文字或符號標示，或經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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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公告特定標示事項得僅以英文或其他外文標示。（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六、 增訂地方主管機關得至製造商、委製商、進口商、分裝商或其他商品
製造、存放或分裝之場所檢查之規定及違反罰則。（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及第十九條） 

七、 增訂商品於網際網路平臺販賣者，網際網路平臺業者之資料提供義務
及違反之罰則。（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及第二十條） 

八、 將現行須先通知改正，屆期未改正始得處罰之機制，修正為於違法情
節重大或該商品對身體或健康有立即危害時，地方主管機關得逕予處
罰。（修正條文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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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標示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促進商品

正確標示，維護企業

經營者信譽，並保障

消費者權益，建立良

好商業規範，特制定

本法。 

第一條   為促進商品

正確標示，維護企業

經營者信譽，並保障

消費者權益，建立良

好商業規範，特制定

本法。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商品標示，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依

本法規定為之。 

第二條  商品標示，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依

本法規定為之。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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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在中央為經

濟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管機關：在中央為經

濟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

關得衡量消費者權

益、交易習慣及商品

特性，公告特定商品

得免依本法標示。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部分商品特

性，難以要求依本

法規定標示（例如

金飾，消費者注重

含金量，且業界對

金飾有其鑑定或

評定方式，故於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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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購買時，販賣

之銀樓會開立保

證書予消費者，依

通常交易習慣並

無要求依本法標

示），或部分商品

依實務慣例有其

標示之方式，與本

法要求標示事項

之性質不同（例如

書籍，其出版係標

示國際標準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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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ISBN）、

出版者及出版日

期等內容），爰明

定中央主管機關

得考量消費者權

益、交易習慣及商

品特性，公告該等

商品得免依本法

標示。依本條規定

經公告排除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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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標示回歸該

特定商品之交易

習慣或商業實務

標示方式，併予敘

明。 

第五條  商品製造商、

委製商、進口商或分

裝商，應於商品流通

進入市場時，為商品

標示。 

第四條   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商品標示：指企業

經營者在商品陳

列販賣時，於商

品本身、內外包

裝、說明書所為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之序文係

採用詞定義之體

例，惟第二款企業

經營者之定義，易

與本法規定之標

示義務人混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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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示。 

二、企業經營者：指以

生產、製造、進口

或販賣商品為營

業者。 

明確計，爰刪除序

文及第二款規定。 

三、現行第一款有關商

品標示之義務主

體及標示義務時

點列為本條文，並

修正如下： 

（一）明定商品標示之

義務人為製造

商、委製商、進

口商或分裝商：

國內製造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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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標示義務

人為製造商；進

口商品則為進

口商；並增訂委

製商（如商品製

造係採將商品

一部或全部委

託他人製造，即

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

或 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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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

方式，其委託製

造業者即委製

商）及分裝商

（如大量購入

或進口薰香精

油再分裝小瓶

出售，其分裝業

者即分裝商）亦

為標示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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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定商品之標示

義務時點為商

品流通進入市

場時；是以，於

市面上銷售予

消費者之商品，

始有應依本法

標示之義務。若

屬中間投入再

製造之產品，或

企業間之產品

供應等情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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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對象並非

終端消費者，係

企業間之交易

行為，尚不適用

本法規定，併予

敘明。 

（三）至現行第一款有

關商品標示係

於商品本身、內

外包裝、說明書

所為表示之規

定移列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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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十條第二

項，爰予刪除。 

第六條   商品應標示

下列事項： 

一、商品名稱。 

二、依下列情形之一，

標示國內廠商之

名稱、地址及服

務電話： 

(一)國內製造之商

品：製造商、委

製 商 或 分 裝

第九條   商品於流通

進入市場時，生產、

製造或進口商應標

示下列事項： 

一、商品名稱。 

二、生產、製造商名

稱、電話、地址及

商品原產地。屬

進口商品者，並

應標示進口商名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因商品標示義務人

及應標示之時點已

於修正條文第五條

明定，爰刪除序文

相關文字。 

(二)第二款係依商品為

國內製造或國外進

口，分目規定應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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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二)進口之商品：進

口 商 或 分 裝

商。 

三、原產地。 

四、主要成分或材料。 

五、淨重、容量、數量

或度量等；其淨

重、容量、數量或

度量應標示法定

度量衡單位。但

其他法律另有規

稱、電話及地址。 

三、商品內容： 

(一)主要成分或材

料。 

(二)淨重、容量、數

量或度量等；

其淨重、容量

或度量應標示

法定度量衡單

位，必要時，得

加 註 其 他 單

位。 

示之「國內」廠商

資訊。國內製造之

商品，依實際商品

係製造、委製或分

裝狀況，從製造商、

委製商或分裝商等

三者擇一標示；進

口之商品依實際商

品狀況，從進口商

或分裝商等二者擇

一標示。又實務上

進口商品在國內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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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其他法律

未規定而於國際

間已有慣用之度

量衡單位者，從

其規定或習慣。 

六、國曆或西曆之製

造年月或年週。

有時效性者，應

加註有效日期或

有效期間。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應標

四、國曆或西曆製造

日期。但有時效

性者，應加註有

效日期或有效期

間。 

五、其他依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應行

標示之事項。 

商品經認定原產

地為我國者，得標示

台灣生產標章。 

前項原產地之認

售模式多元，尚有

代理商或經銷商等

情形，尚難逐一列

舉，故代理商或經

銷商等均涵蓋在

「進口商」之範疇，

併予敘明。 

(三)現行第二款「商品

原產地」，非屬廠

商資訊，爰移列為

第三款。 

(四)現行第三款第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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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事項。 

進口之商品除應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標

示外，並應標示國外

製造商或國外委製商

之外文名稱。 

第一項第二款之

國內廠商相關資訊，

於標示後如有變更，

已流通進入市場之商

品，得不變更該標示，

而以消費者可隨時知

定、標章之圖樣、推

廣、獎勵及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及第二目分別移列

為第四款及第五

款，並於第五款增

訂但書，明定除法

定度量衡單位外，

對於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例如：商品

檢驗相關法規對於

輪胎之輪圈直徑係

以英吋（inch）表

示；另其他法律未

有規定，但國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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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之方式公開其變

更。 

依第一項第六款

規定標示製造年週

者，應輔以文字說明。 

已有慣用之度量衡

單位者，從其規定

或習慣。前開規範

係為日後多種態樣

之商品所預留之情

境，藉以符合其他

法律或國際慣例，

並增加標示上之彈

性。又所定「法律」，

包括依法律具體授

權之法規命令，併

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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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製造日期之標

示，參考國際上標

示方式多元，有僅

標示製造年、第幾

週，亦有僅標示製

造之年、月，爰將

現行第四款之「製

造日期」修正為國

曆或西曆之製造

年月或年週，移列

第六款，並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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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量日後有要求業

者標示前六款以外

內容之需要，爰修

正現行第五款文

字，明定中央主管

機關得公告其他應

標示事項，並移列

第七款。 

三、參考國外立法，例

如：日本、新加坡、

美國、歐盟、加拿

大及英國等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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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進口商品須

標示國外製造商

之名稱、地址及服

務電話，惟考量消

費者可能有知悉

進口商品之國外

製造廠商或國外

委製商之需求，爰

增訂第二項，明定

進口商品除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

標示外，應再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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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製造商或國

外委製商之外文

名稱。 

四、實務上常見已合法

標示之商品因公

司名稱變更或地

址遷移等，致標示

之廠商資訊與嗣

後實際情形不符。

考量此種情形與

標示錯誤之情況

不同，若要求標示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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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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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收回已於

市面上流通之商

品並改正，執行上

恐成本過鉅，爰增

訂第三項，明定標

示義務人得不收

回更改標示。又考

量消費者獲取前

開廠商變更資訊

之可及性及普遍

性，故要求業者於

不收回商品改標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4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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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下，應以消

費者可隨時知悉

之方式，如於公司

官網或新聞媒體

揭露等方式，公開

其公司名稱、地址

或服務電話變更

之資訊，以免影響

消費者之權益。 

五、現行第二項及第三

項移列修正條文

第八條第一項及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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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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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爰予以刪

除。 

六、考量國際間常見以

四位數字呈現製

造日期之表示方

式，其中前二碼為

週數、後二碼則為

年 份 ， 例 如 ：

「3520」，代表製

造日期為西元二

Ｏ二Ｏ年第三十

五週。為使消費者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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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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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明，爰增訂第四

項，明定採該等標

示方式者，應輔以

文字說明，以使消

費者知悉該表示

方式之意義為年、

週。又依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規定，該

輔助說明文字應

以中文為主，以確

保消費者知悉該

表示方式之意義，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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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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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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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予敘明。 

第七條   商品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標示

其用途、使用與保存

方法及其他應注意

事項： 

一、有危險性。 

二、與衛生安全有關。 

 三、具有特殊性質或

需特別處理。 

第十條   商品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標示

其用途、使用與保存

方法及其他應注意

事項： 

一、有危險性。 

二、與衛生安全有關。 

三、具有特殊性質或

需特別處理。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

正。 

第八條   商品經認定

原產地為我國者，得

第九條第二項   商品

經認定原產地為我

第一項及第二項分別

由現行第九條第二項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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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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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臺灣生產標章。 

前項原產地之認

定、標章之圖樣、推

廣、申請、獎勵、授權

使用、廢止及管理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國者，得標示台灣生

產標章。 

第九條第三項   前項

原產地之認定、標章

之圖樣、推廣、獎勵

及管理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及第三項移列，第一項

酌作文字修正，第二項

配合實際情形增訂相

關授權事項。 

第九條   本法規定之

標示事項，不得有下

列情事： 

一、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 

第六條  商品標示，不

得有下列情事： 

一、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 

二、違反法律強制或

一、條次變更。 

二、標示義務人依本法

所為之標示，應負

有如實標示等義

務，為期明確，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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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07
38
76
13
20
28
E2
B9



32 

 

二、違反法律強制或

禁止規定。 

三、有背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 

禁止規定。 

三、有背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 

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商品標示，應

具顯著性及標示內

容之一致性。 

商品標示，應於

商品本體、內外包裝

或說明書為之。 

商品因體積過

小、散裝出售或其他

第五條  商品標示，應

具顯著性及標示內

容之一致性。 

商品因體積過小、

散裝出售或其他因性

質特殊，不適宜於商

品本身或其包裝為商

品標示者，應以其他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第二項由現行第四

條第一款移列。商

品標示應於商品

本身、內外包裝或

說明書擇一處標

示。惟商品標示仍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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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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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性質特殊，不適宜

於商品本體、內外包

裝或說明書為商品標

示者，應以其他足以

引起消費者認識之顯

著方式代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

視科技、產業或經濟

發展情況，公告特定

類別之商品得採行之

電子標示方式，不適

用前二項規定。 

足以引起消費者認識

之顯著方式代之。 

 

第四條第一款 本法用

詞定義如下： 

一、商品標示：指企業

經營者在商品陳

列販賣時，於商品

本身、內外包裝、

說明書所為之表

示。 

應考量交易習慣

及商品特性等因

素，綜合判斷其標

示位置是否符合

第一項所定「顯著

性」，非謂由標示

義務人可自由選

擇標示位置均符

合「顯著性」之要

求。另特定之商品

如有限制其標示

位置之必要時（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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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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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限於外包裝標

示），主管機關將

依修正條文第十

二條規定辦理公

告，併予敘明。 

四、第三項由現行第二

項移列，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五、考量部分類別之商

品可能因應科技、

產業或經濟發展

情況，日後或有採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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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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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電子標示方式

之需求，爰增訂第

四項，明定中央主

管機關得視科技、

產業或經濟發展

情況，公告得採行

電子標示之方式

及商品類別，且排

除第二項及第三

項之適用。而所定

電子標示方式，包

含二維條碼或 QR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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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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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等條碼及其

標示位置。另如於

商品本體、內外包

裝或說明書已使

用文字標示修正

條文第六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

之應標示事項，再

輔以電子標示，則

無須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即可為之，

併予敘明。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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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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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商品標示

所用文字，應以中文

為主，得輔以英文或

其他外文。但第六條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

七款規定之應標示

事項，得以國際通用

文字或符號標示；中

央主管機關得於無

損商品之正確標示

及保護消費者權益

下，公告特定標示事

第七條   商品標示所

用文字，應以中文為

主，得輔以英文或其

他外文。 

商品標示事項難

以中文為適當標示

者，得以國際通用文

字或符號標示。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列

為修正條文本文。

又為因應全球化

趨勢，修正條文第

六條第一項第三

款至第七款規定

之應標示事項，放

寬一律得以國際

通用文字或符號

標示，例如：「公

分 」 可 表 示 為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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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得僅以英文或其

他外文標示。 

「cm」；或以數學

符號「±」標示數量

之許可差，爰修正

第二項列為修正

條文但書。 

三、另考量日後有與國

際接軌之必要，爰

有關修正條文第

六條第一項第三

款至第七款規定

之應標示事項，中

央主管機關得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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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損商品之正確

標示及保護消費

者權益下，公告特

定標示事項得僅

以英文或其他外

文標示，例如：國

人普遍能理解英

文之「 Japan 」、

「Korea」即為「日

本」、「韓國」，爰中

央主管機關得公

告商品之原產地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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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本或韓國者，

其原產地可僅以

英文「 Japan 」、

「Korea」標示，爰

於但書增列之。 

 第八條   進口商品在

流通進入國內市場

時，進口商應依本法

規定加中文標示及

說明書，其內容不得

較原產地之標示及

說明書簡略。 

一、本條刪除。 

二、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十條及第十一

條已分別就標示

義務人、標示時

點、標示位置及使

用文字定有相關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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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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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07
38
76
13
20
28
E2
B9



41 

 

外國製造商之名

稱及地址，得不以中

文標示之。 

規範，又說明書僅

為本法規定應標

示事項之標示位

置之一，並未強制

規範說明書應載

明何種內容；且修

正條文第六條規

範之應標示事項，

已能提供商品資

訊，爰刪除現行第

一項。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六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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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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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增訂第二項有

關進口商品應標

示國外製造商或

國外委製商外文

名稱之規定，爰刪

除現行第二項。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

機關得就特定商品，

於無損商品之正確

標示及保護消費者

權益下，公告規定其

應行標示事項及標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

機關得就特定之商

品，於無損商品之正

確標示及保護消費

者權益下，公告規定

其應行標示事項及

一、條次變更。 

二、特定商品之標示，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

其特性公告應行標

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者，即應依該公告標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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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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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方法。 標示方法，不受第五

條、第八條至前條規

定之限制。 

示，無須再規定排除

適用之條文，爰刪除

現行條文後段「不受

第五條、第八條至前

條規定之限制」之文

字，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三、本條係針對特定商

品，公告規定其應行

標示事項及標示方

法，如為前開公告未

規範者，仍適用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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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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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第六條、第七條

及第十條規定一般

商品之標示事項及

標示方法，併予敘

明。 

第十三條   販賣業者

不得販賣或意圖販

賣而陳列未依本法

規定標示之商品。 

第十二條   販賣業者

不得販賣或意圖販

賣而陳列未依本法

規定標示之商品。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

正。 

第十四條   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得

不定期對流通進入

第十三條   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得

不定期對流通進入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作修正，

以擴大販賣業者提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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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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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之商品進行抽

查，販賣業者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並

應提供相關資料。 

為確保商品符合

本法規定，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得派

員至製造商、委製商、

進口商、分裝商或其

他製造、存放或分裝

商品之場所檢查；製

造商、委製商、進口

市場之商品進行抽

查，販賣業者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並

應提供供貨商相關

資料。 

主管機關所屬人

員為前項抽查時，應

出示證明文件。 

供資料之範圍。另本

項所稱販賣業者，係

包含所有類型之販

售通路（如電視購

物），併予敘明。 

三、為確保商品符合本

法規定，爰增訂第

二項，明定地方主

管機關得對製造

商、委製商、進口

商、分裝商或其他

商品製造、存放或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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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分裝商或前開場

所負責人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並應提

供相關資料。 

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所屬人員執

行前二項職務時，應

出示證明文件。 

分裝之場所檢查，

且受檢查者有協

力配合檢查之義

務。 

四、現行第二項移列第

三項，並酌作修

正。 

第十五條   商品於網

際網路平臺販賣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於必要時，得

 一、本條新增。 

二、針對於網際網路平

臺販賣之商品，如

有違反商品標示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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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網際網路平臺業

者提供刊登者、供貨

者或販賣業者之相

關資料；網際網路平

臺業者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法之疑慮時，因無

實體店面，恐難以

掌握相關違規事

證，且網際網路平

臺業者可能主張

其非修正條文第

十四條第一項所

定之販賣業者。為

利地方主管機關

溯源調查，爰明定

網際網路平臺業

者有提供刊登者、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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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貨者或販賣業

者之相關資料之

義務，且網際網路

平臺業者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提

供資料。 

第十六條  流通進入

市場之商品有第九

條各款規定情事之

一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通

知製造商、委製商、

第十四條  流通進入

市場之商品有第六

條各款規定情事之

一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通

知生產、製造或進口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

條，現行條文前段

列為第一項，處罰

對象增列委製商

及分裝商，並酌作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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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商或分裝商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前項情形，其情

節重大或該商品對身

體或健康具有立即危

害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得逕予

處罰，並令其限期改

商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連續處罰至改正為

止；其情節重大者，

並得令其停止營業

六個月以下或歇業。 

文字修正。 

三、現行條文對於查獲

不符本法規定之

案件，並無區分違

規情況，依法均須

先踐行通知廠商

限期改正之程序，

屆期不改正者，始

處以罰鍰，易造成

部分業者不主動

遵法，俟有被查獲

通知改正時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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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必要時，得令其停

止營業六個月以下或

歇業。 

正。然部分違規案

件如屬情節重大

或該商品對身體

或健康具有立即

危害者，例如主要

成分或材料為環

境用藥或農藥，基

於公益及保護消

費者身體健康安

全，是類情形如仍

須先通知廠商限

期改正，俟其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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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正時，始能處

罰，並不妥適，爰

增訂第二項，明定

得逕處罰鍰之情

形，並令限期改

正，另保留現行條

文後段得令其停

止營業六個月以

下或歇業之規定。  

第十七條   流通進入

市場之商品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直轄市

第十五條   流通進入

市場之商品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直轄市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並修正如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46
次
院
會
會
議

07
38
76
13
20
28
E2
B9



52 

 

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通知製造商、委製

商、進口商或分裝商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二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一、未依第六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四

項或第七條規定

標示，或未依第

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通知生產、製造或

進口商限期改正；屆

期不改正者，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二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連續處罰至改

正為止：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

項規定為標示。 

二、未依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加中文標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

五條，修正序文之

處罰對象，增列委

製商及分裝商，並

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第三款及第

四款合併移列第一

款，並配合條次變

更，修正援引之條

次及項次，並酌作

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一款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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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第三項規定

公開其變更。 

二、未依第十條或第

十一條所定方式

標示。 

三、違反依第十二條

規定公告之應行

標示事項或標示

方法。 

前項情形，其情

節重大或該商品對身

體或健康具有立即危

示或說明書。 

三、未依第九條規定

標示。 

四、未依第十條規定

標示。 

五、違反依第十一條

規定公告之應行

標示事項或標示

方法。 

第二款，並增列修

正條文第十條為本

款之處罰情事，及

配合條次變更，修

正援引之條文，並

酌作文字修正。 

(四)現行第五款移列

第三款，並配合條

次變更修正援引之

條次。 

(五)因現行第八條已

刪除，爰配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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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得逕

予處罰，並令其限期

改正。 

現行第二款。 

三、考量部分違規案件

其情節重大或該

商品對身體或健

康具有立即危害

者，例如商品完全

未有任何標示或

未依中央主管機

關之公告標示特

定警語內容，基於

公益及保護消費

者身體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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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類情形如仍須

先通知廠商限期

改正，恐難收遏止

之效，爰增訂第二

項，明定地方主管

機關得逕為裁處

罰鍰，並令限期改

正。 

第十八條   販賣業者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

販賣或意圖販賣而

陳列未依本法規定

第十六條   販賣業者

違反第十二條規定，

販賣或意圖販賣而

陳列未依本法規定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前段列為

第一項，並酌作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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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之商品者，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得通知限期停止

販賣或陳列；屆期未

停止販賣或陳列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二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前項情形，其情

節重大或該商品對身

體或健康具有立即危

害者，直轄市或縣

標示之商品者，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得通知限期停止

陳列、販賣；該商品

對身體或健康具有

立即危害者，得逕令

立即停止陳列、販

賣。其拒不遵行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二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連續處

罰至停止陳列、販賣

三、現行條文「該商品

對身體或健康具

有立即危害者，得

逕令立即停止陳

列、販賣。」之規

定，考量此種情形

及違規情節重大

之情形，均有逕予

處罰及令其立即

停止販賣或陳列

之必要，爰移列第

二項，並酌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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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管機關得逕

予處罰，並令其立即

停止販賣或陳列。 

時為止。 正。 

第十九條  販賣業者、

製造商、委製商、進

口商、分裝商或其他

製造、存放或分裝商

品之場所負責人違

反第十四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規

避、妨礙或拒絕抽

查、檢查或不提供相

第十七條   販賣業者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規避、妨礙

或拒絕抽查或不提

供供貨商相關資料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二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連續

處罰。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

四條第二項增訂製

造商、委製商、進

口商、分裝商及場

所負責人負有協力

配合檢查之義務，

爰修正現行條文之

處罰對象及援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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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者，由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二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條次及項次，並酌

作修正。 

第二十條   網際網路

平臺業者違反第十

五條規定，規避、妨

礙或拒絕提供刊登

者、供貨者或販賣業

者之相關資料者，由

直轄市或縣（市）主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

五條增訂網際網

路平臺業者有提

供刊登者、供貨者

或販賣業者之相

關資料義務，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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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二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定對於違反上開

規定之罰則。 

第二十一條   第十六

條至第十八條之處

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

得於中央主管機關

建置之網站公開該

製造商、委製商、進

口商、分裝商、販賣

第十八條   第十四條

至第十六條之處罰，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

得於大眾傳播媒體

公告該企業經營者

名稱、地址、商品，

或為其他必要處置。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係規定主

管機關得於大眾

傳播媒體公告違

規廠商資訊，惟配

合數位發展及消

費者資訊取得方

式之習慣，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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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之姓名或名稱、

地址、商品、違法事

由及依據。 

 

為地方主管機關

得於中央主管機

關建置之網站上

公開違規廠商資

訊，並酌作修正。 

三、基於法律明確性原

則，現行條文「其

他必要處置」，並

不明確，爰予刪

除。 

 第十九條   依本法所

處之罰鍰，經通知限

一、本條刪除。 

二、因行政執行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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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繳納，屆期不繳納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 

章已就公法上金錢

給付義務之執行定

有規定，尚無重複

規範之必要，爰予

刪除。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

機關為執行本法，得

設商品標示審議委

員會，審議有關商品

標示及應行標示種

類事項。 

一、本條刪除。 

二、有關商品標示及應

行標示種類事項，

現行實務上均採

邀集消費者保護

團體及產官學界

共同會商討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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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取代商品標

示審議委員會之

功能，爰刪除現行

條文，以符實際情

況。 

第二十二條   本法自

公布後一年施行。 

第二十一條   本法自

公布後一年施行。 

一、條次變更，內容未

修正。 

二、為使業者有足夠因

應時間，爰維持本

法自公布後一年

施行，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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